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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區議會  
2010-2011 年社會服務委員會  

 
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報告  

 
 

工作小組 召集人 詳情 

醫療及復康服務工作小組 陳樹英女士 見附件一 

社區關懷工作小組 蘇炤成先生 見附件二 

支持區內青少年健康成長工作小組 雲天壯先生 見附件三 

 



附件一  
2010-2011 年社會服務委員會備忘錄  

 
醫療及復康服務工作小組  

第六次報告  

會議  

 醫 療 及 復 康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(下 稱 工 作 小 組 )於 2010 年 11 月 24 日 舉 行 第 七 次

會 議 。  

 
 
國 際 復 康 日 活 動  

2.  「 關 愛 僱 主 表 揚 計 劃 」 中 ， 共 有 4 位 僱 主 獲 工 作 小 組 提 名 ， 工 作 小 組 已

把 有 關 提 名 送 交 主 辦 團 體 考 慮 。 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， 本 年 的「 國 際 復 康 日 」將

不 設 攤 位 遊 戲 ， 改 由 地 區 團 體 代 表 參 與 表 演 節 目 。  
 
3 .  扣 除「 海 洋 公 園 同 樂 日 」的 預 算 支 出 ，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(下 稱 勞 福 局 )的 贊 助

尚 餘 大 約 34,000 元 。 工 作 小 組 經 討 論 後 ， 同 意 運 用 餘 下 的 勞 福 局 贊 助 ， 於 2011
年 2 月 下 旬 舉 辦「 展 藝 盤 菜 慶 新 春 」。 當 日 的 活 動 將 包 括 攤 位 遊 戲 、 表 演 節 目 、

「 殘 疾 人 士 權 利 國 際 公 約 」展 覽 、 盤 菜 宴 等 。 工 程 及 醫 療 義 務 工 作 協 會 展 毅 中 心

(下 稱 展 毅 中 心 )及 學 前 弱 能 兒 童 家 長 會 將 協 助 籌 辦 有 關 活 動 。  
 
 
同 步 八 千 活 動  

4.  上 述 活 動 將 於 2011 年 2 月 舉 行 ， 活 動 將 設 有 攝 影 比 賽 。 屯 門 健 康 城 市 協

會 ( 下 稱 城 市 協 會 ) 將 於 活 動 當 日 向 參 加 者 派 發 計 步 器 、 計 步 卡 及 路 線 圖 ， 並 會

邀 請 傷 健 團 體 參 加 。 傷 健 人 士 可 以 個 人 名 義 報 名 參 加 ， 其 所 屬 機 構 亦 可 代 為 報

名 。  
 
5 .  有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城 市 協 會 留 意 計 步 器 的 質 素 。 城 市 協 會 代 表 表 示 已 測 試

該 批 計 步 器 ， 以 確 保 質 素 良 好 。 另 外 ， 有 與 會 人 士 得 悉 中 國 香 港 體 適 能 總 會 (下

稱 體 適 能 總 會 )亦 一 向 致 力 舉 辦 同 類 活 動 ， 故 建 議 城 市 協 會 參 考 體 適 能 總 會 的 意

見 。  
 
 
弱能人士運動會  

6.  上 述 活 動 的 統 籌 小 組 已 於 本 年 11 月 22 日 召 開 第 三 次 會 議 。 統 籌 小 組 希

望 除 了 弱 能 人 士 外 ，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亦 可 參 與 運 動 會 。 統 籌 小 組 經 討 論 後 ， 考 慮

到 運 動 會 的「 足 球 十 二 碼 射 龍 門 」項 目 的 危 險 性 相 對 較 低 ， 相 信 發 生 意 外 的 機 會

較 小 ， 故 議 決 讓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參 與 此 項 目 。 工 作 小 組 經 討 論 後 ， 不 反 對 上 述 安

排 。  
 
7 .  屯 門 體 育 會 (下 稱 體 育 會 )代 表 表 示 ， 根 據 已 承 保 的 保 險 公 司 之 回 覆 ， 精

神 病 康 復 者 並 不 在 受 保 範 圍 之 內 ， 故 該 保 險 公 司 不 會 承 擔 有 關 人 士 於 比 賽 期 間

發 生 意 外 的 風 險 。 就 此 ， 有 與 會 人 士 建 議 選 擇 另 一 間 願 意 承 保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的

保 險 公 司 ， 另 行 購 買 一 份 額 外 的 保 險 ， 以 保 障 參 與 運 動 會 的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。 但

體 育 會 代 表 表 示 ， 市 面 上 大 部 份 保 險 公 司 均 不 會 承 保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， 故 恐 怕 未

能 額 外 購 買 一 份 保 障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的 保 險 。 就 此 ，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， 為 免 觸 犯「 殘



疾 歧 視 條 例 」， 相 信 保 險 條 文 一 般 不 會 列 明 對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不 予 受 保 。 但 考 慮 到

保 險 公 司 的 回 覆 ， 工 作 小 組 經 討 論 後 ， 同 意 如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不 幸 於「 足 球 十 二 碼

射 龍 門 」中 發 生 意 外 ， 而 體 育 會 不 能 得 到 保 險 公 司 的 賠 償 ， 工 作 小 組 作 為 活 動 的

主 辦 機 構 ， 會 考 慮 與 體 育 會 分 擔 部 分 責 任 。  
 
 
無 障 礙 設 施 社 區 普 查  

8.  上 述 普 查 的 工 作 坊 已 於 本 年 10 月 27 日 順 利 舉 行 。 曾 出 席 上 述 工 作 坊 的

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當 日 的 參 加 者 大 多 是 視 障 人 士 ， 而 身 體 殘 疾 及 聽 障 的 人 士 則 較

少 ， 但 工 作 坊 的 導 師 卻 以 簡 報 形 式 講 解 巡 查 細 則 及 方 法 ， 他 擔 心 參 加 者 未 能 充

分 掌 握 有 關 資 料 。  
 
9. 此 外 ， 由 本 年 11 月 3 日 起 ， 無 障 礙 設 施 巡 查 隊 會 逢 星 期 三 及 星 期 六 的 下

午 進 行 巡 查 。 已 巡 查 的 地 方 包 括 蝴 蝶 邨 、 三 聖 邨 、 安 定 邨 等 ， 所 有 巡 查 工 作 預

計 於 12 月 下 旬 完 成 。 為 了 讓 健 全 人 士 亦 有 機 會 參 與 巡 查 活 動 ， 工 作 小 組 將 邀 請

兩 間 區 內 學 校 的 學 生 參 與 未 來 兩 次 巡 查 。  
 
 
要 求 增 撥 資 源 改 善 復 康 巴 士 服 務  

10.  本 年 10 月 27 日 ，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曾 聯 同 屯 門 地 政 處 及 香 港 復 康 會 代 表 ，

到 良 德 街 及 石 排 路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。 經 實 地 視 察 後 ， 香 港 復 康 會 決 定 選 擇 良 德 街

盈 豐 園 附 近 的 空 地 作 為 復 康 巴 士 停 車 場 ， 並 將 向 屯 門 地 政 處 遞 交 有 關 的 租 地 申

請 。  
 
11.  工 作 小 組 經 討 論 後 ， 同 意 致 函 促 請 屯 門 地 政 處 盡 快 審 批 有 關 的 租 地 申

請 ， 以 早 日 解 決 復 康 巴 士 泊 車 位 不 足 的 問 題 。  
 
(會 後 補 註 ： 工 作 小 組 已 於 本 年 12 月 1 日 致 函 屯 門 地 政 處 。 屯 門 地 政 處 於 本 年 12
月 17 日 回 覆 表 示 ， 處 方 現 正 處 理 有 關 申 請 。 )  
 
 
跟 進 社 區 休 閒 園 圃 計 劃  

12. 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曾 (下 稱 社 委 會 )於 本 年 11 月 9 日 的 第 六 次 會 議 上 ， 討 論

上 述 事 宜 。 社 委 會 經 討 論 後 ， 同 意 請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( 下 稱 民 政 處 ) 協 助 聯 絡 反

對 團 體 ， 了 解 有 關 團 體 反 對 上 述 計 劃 的 原 因 ， 並 嘗 試 從 中 調 解 。  
 
13.  有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展 毅 中 心 到 提 出 反 對 的 屋 苑 附 近 舉 辦 展 覽 ， 向 有 關 居 民

介 紹 計 劃 內 容 ， 爭 取 支 持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展 毅 中 心 代 表 表 示 ， 中 心 亦 會 考 慮 於 其

他 地 點 發 展 上 述 計 劃 。 工 作 小 組 經 討 論 後 ， 同 意 待 民 政 處 進 行 上 述 工 作 ， 於 社

委 會 下 次 會 議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才 計 劃 下 一 步 的 工 作 。  
 
 
醫療及復康服務工作小組  
日期： 2010 年 12 月 20 日  
檔號：TMDC/13/35/SSC/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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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
2010-2011 年社會服務委員會備忘錄 

 

社區關懷工作小組 

第六次報告 

會議 

社區關懷工作小組於本年 11 月 30 日舉行第六次會議。 

屯門區青少年足球大比拼 

2. 上述活動將於 2011 年 3 月 6 日舉行。工作小組希望比賽可於草地足球場舉行，

並希望康樂及文化事務署(下稱康文署)豁免有關場租。屯門體育會(下稱體育會)會後

將聯絡康文署，安排有關事宣。工作小組經討論後，通過上述活動的撥款申請。 

(會後補註：有關申請已獲財務、行政及宣傳委員會(下稱財委會)於本年 12 月 10 日

舉行的會議上通過。) 

「關注青少年情緒健康」講座 

3. 上 述 活 動 由 香 港 青 年 協 會 賽 馬 會 建 生 青 年 空 間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、 教 育 局 及 社

會福利署協辦。為趕及把活動的撥款申請交予財委會於 12 月 10 日的會議上審議，

工作小組經討論後，議決以傳閱方式徵詢全體成員對上述撥款申請的意見。 

(會後補註：按工作小組的決議，並經召集人同意，秘書處已於本年 12 月 2 日致函

各成員，以傳閱方式徵詢全體成員對上述撥款申請的意見。截至限期前，秘書處共

收到 9 份回覆，有 6 份支持、3 份沒有意見。因此，上述撥款申請獲工作小組通過，

並獲財委會於本年 12 月 10 日舉行的會議上通過。) 

屯門區青少年足球訓練班 

4. 體育會代表表示，現已收到約 100 份報名表，但由於至今仍未收到南亞裔兒童

的報名，故體育會將聯絡區內伊斯蘭學校的校長，邀請該校學生參加。工作小組經

討論後，一致同意上述建議。 

屯門「好招職」招聘會 

5. 上述活動已於本年 10 月 12 及 13 日於屯門市廣場順利舉行。由於本年的宣傳

及參與機構均有所增加，故人流及職位空缺都較以往多。共有 34 間機構參與即場面

試，另有 10 間機構因場地所限，需透過婦女會協助轉介。婦女會已根據其中 29 間

僱主機構所提供的資料，統計受聘人數，發現共有 153 人獲即時聘用，另有 233 人

獲第二次面試機會。至於在第二次面試後獲聘的實際人數，婦女會將於稍後向工作

小組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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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社區關愛滿屯門」服務計劃 

6. 協助統籌的信義會代表表示，9 間合辦機構中，8 間已經開始有關的活動及訓

練，而其餘的 1 間亦將於本年 12 月展開有關活動。 

 

社區關懷工作小組 

檔案：HAD TMDC/13/35/SSC/7 Pt.2 

日期：2010 年 12 月 24 日 



附件三 

 

2010-2011 年社會服務委員會備忘錄 

 

支持區內青少年健康成長工作小組 

第二次報告 

 

會議 

 

   支持區內青少年健康成長工作小組於本年 12 月 3 日舉行第二次會議。 

 

「發揮『正能量』青少年獎勵計劃 2010」的詳細安排 

 

2.   屯門民政事務處(下稱民政處)代表表示，於截止日期前，共收到 25 份提名表

格。民政處代表向與會人士簡介獲提名人士的背景資料。工作小組經討論後，同意

從 25 位獲提名人士中，選出 15 位參與稍後舉行的面試。工作小組經研究各獲提名

人士的背景資料及討論後，訂出上述名單。 

 

3.   工作小組經討論後，一致同意把面試訂於 2011 年 1 月 8 日(星期六)上午 9 時

30 分進行。秘書處已於本年 12 月 10 日致函邀請各小組成員參與上述面試。 

 

4.   至於記事簿的製作安排，民政處代表表示已聯絡新鴻基地產(下稱新鴻基)，

商討贊助的事宜。新鴻基已答應依去年安排，贊助 50,000 元供製作記事簿之用。有

關記事簿的設計，工作小組經討論後，一致同意改用其他紙質，以減輕記事簿的重

量，方便攜帶。此外，記事簿會配附透明膠套，使記事簿更耐用。召集人請民政處

繼續跟進有關工作。 

 

5.   此外，活動的頒獎典禮將於 2011 年 2 月 18 日的春茗酒會上舉行。參加者將獲

贈書劵及嘉許狀，而提名人及家長亦會獲發紀念品。由於工作小組仍未就紀念品的

詳情達成共識，故召集人建議待進行面試後，再決定紀念品的詳情。 

 

支持區內青少年健康成長工作小組 

日期：2010 年 12 月 23 日 

檔號：TMDC/13/35/SSC/8 




